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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联社12月30日讯（记者 黎旅嘉）为进一步优化登记备案和自律管理工作，引导
私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提高私募基金行业服务实体经济与国家战略、服务资本
市场改革发展的能力，基金业协会近日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
法（试行）》修订为《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并起
草配套指引。2022年12月30日，基金业协会就相关自律规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

修订后的《办法》及其配套指引总结了协会长期以来的登记备案和自律管理工作实
践，并结合行业实际，强调持续合规运作和事中事后自律管理，探索建立“标准明
确、公开透明、扶优限劣、抓大放小”的自律管理体系。

从落地实施上来看，《办法》和指引遵循“新老划断”原则，对存量业务和增量业
务进行区分，主要针对增量登记备案业务设置必要的规范要求，对大部分合规运作
的存量机构，基于“不溯及既往”的信赖保护原则，除借“壳”发生实际控制权变
动外，未新增要求，不会对现有机构正常展业带来消极影响。后续，协会也考虑设
置合理的过渡期，确保规则平稳过渡。

中基协表示，下一步，协会将根据各界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办法》及配套指引
，积极推动尽快发布实施，持续优化登记备案工作，推进私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
。

五大修订原则

《办法》修订的主要思路是：一是总结实践经验，整合自律规则，明确登记备案标
准。对现行碎片化的规则进行系统的整合、重构，并就管理人基本经营要求、出资
人要求和高管人员要求等实践中问题比较集中、亟待明确的重要事项，分别起草指
引进一步细化业务标准，初步形成“办法+指引+案例”的规则体系，推动私募基
金自律规则的规范化、科学化、体系化。

具体来看，《办法》修订后共分为六章：总则、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私募基金备
案、信息变更和报送、自律管理和附则，82条，主要在以下方面进行了修改完善：

一是明确登记备案原则，引导私募基金行业回归本源；二是明确管理人登记标准，
适度提高行业规范要求；三是明确私募基金业务规范，促发展与防风险相结合；四
是完善登记备案信息变更，加强信息披露和报送；五是丰富自律手段，实现全流程
自律管理。

据悉，《办法》在上位法确立的逻辑基础和制度框架下进行延伸，针对资产管理的
“智本”特点，对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出资人、实际控制人、高管人员等关键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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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规范要求，主要通过设置负面清单、强化信息披露、规范行为标准、加强事中
事后自律管理等方式，进一步明确登记备案相关要求。

在明确基金业务规范，强化行业合规运作方面，《办法》结合目前私募基金实践中
存在的问题，把握募、投、管、退等关键环节，明确私募基金备案要求，加强行业
合规运作，防范相关风险。同时强化“生前遗嘱”，完善基金合同必备条款，对私
募基金管理人发生风险、无法履职情形的基金运作机制安排，同时就变更管理人、
基金的市场化退出机制作出规定，补足现有规则空白，使基金管理人与基金产品的
风险隔离、切割。

同时，《办法》进一步明确登记备案工作的流程、时限和工作机制，全面提升工作
透明度。根据不同情形，完善管理人登记的中止办理和终止办理制度。强化穿透式
核查，加强信息披露和报送等事中事后自律管理，特别是对风险类机构进一步丰富
核查手段，明确不予备案、暂停备案、审慎备案的具体情形。

此外，《办法》还对承担国家战略实施任务的基金管理人和私募基金做好政策衔接
和重点服务，对投早投小、支持创新发展的创投基金提供差异化自律服务，对优质
机构提供快速备案等便利，为真私募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增加行业获得感。

值得注意的是，《办法》加强对“伪、劣、乱”私募的有效治理和清理整顿，特别
是对近年来突出的“买卖壳”“黑中介”等问题加大打击力度，大幅提高其违法违
规成本。进一步丰富自律管理手段，完善私募基金管理人注销制度，推动风险机构
和不良机构有序出清，逐步净化行业生态。

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私募行业发展迅速，为增加全社会直接融资、服务实体经济、促进创新资
本形成、支持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发挥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2021年私募基金
投资未上市公司股权在投本金超过8万亿元。试点注册制以来，超过八成的科创板
上市公司、超过五成的创业板上市公司在IPO之前都获得过私募股权和创投基金支
持。

截止2022年11月末，基金业协会已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23683家，备案基金14274
3只,管理规模20.01万亿。私募股权和创投基金规模位居世界第二，为中国经济迈向
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新动能。

但目前，我国私募行业仍处在多而不精、大而不强、鱼龙混杂的发展阶段，真私募
与“伪”私募并存，行业两极分化严重，小、乱、散、差业态明显，与行业的高质
量发展还存在较大差距。据统计，管理规模5000万元以下的私募基金管理人11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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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占比49.03%，管理规模500万以下的5107家，近一年无管理规模为0的998，
大量迷你私募、“僵尸机构”未具备应有的投资管理能力，其中更存在买卖“壳”
、非法集资等风险隐患，有必要进一步规范，分类施策、扶优限劣，为行业高质量
发展保驾护航。

针对上述问题，从《办法》的修订效果上看：

一是办法修订符合金融领域加强
监管的总体方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
底线。目前各方对私募基金业务作为金融业务应当适度从严监管已形成共识，市场
机构普遍呼吁适度提高私募基金行业规范要求、净化市场环境，避免“劣币驱逐良
币”。

二是修订内容兼顾
促发展和防风险，有利于行业健康长
远发展。
《办法》及配套指引以梳理、整合现行规则为主，对协会近年来先后发布的问答、
须知、清单和要点进行梳理总结，体系化纳入到修订后的《办法》和配套指引中，
便于市场机构办理业务“一目了然”，形成稳定预期。《办法》和指引大部分条款
来自现有监管规定和自律规则，例如对出资人、实际控制人、高管人员等关键主体
，围绕合规度、诚信度、专业性、稳定性等方面，以负面清单形式设置规范要求，
大部分内容协会在前期实践中已经执行。此外，部分条款设置了例外规定，为行业
发展预留充足空间。

三是有利于公开透明，提高登记备案效
率。
《办法》和指引全面梳理登记备案要求，力求做到应公开尽公开，进一步减少“口
袋”政策，压缩自由裁量空间，有利于改进服务、稳定行业预期。

本文源自财联社记者 黎旅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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